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邱恒元 王莉莉

本报讯 动漫作品 《龙珠》 风靡带火

了“神龙” 玩具， 而一些眼红其中利益的

人却动起了侵权的“歪脑筋”。 近日， 经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依法

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伍某大有期徒

刑 3 年、 并处罚金 15 万元； 依法以侵犯

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伍某二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6万元； 依法以销售侵权复

制品罪判处被告人伍某三有期徒刑 10 个

月、 并处罚金 10万元。

一栋外观普通的五层小楼内， 设有一

条完整的玩具生产流水线， 一楼负责使用

模具注塑成型零件， 五楼负责喷漆涂装，

四楼负责组装零件和质量检验， 成品最后

流转至三楼仓库入库等待客户提货。 这表

面上是一家普普通通的玩具工厂， 但实际

上， 流水线上生产的， 却是一个个未经版

权方授权的假冒伪劣玩具。

这间工厂的经营者是一对兄弟， 哥哥

伍某大洽谈订单、 管理工厂， 弟弟伍某二

担任出纳、 兼顾销售， 两兄弟各司其职，

共同经营。 从 2018 年起， 伍某大伙同伍

某二，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授权， 在工厂内

大肆生产 《龙珠》 等动漫的“娜美克星神

龙” 等角色玩具模型并对外销售。

伍氏兄弟还有一位表兄弟伍某三， 平时

通过网店、 直播间等渠道销售动漫 《航海

王》 系列的“火拳艾斯” “草帽路飞”、

《龙珠》 系列的“吉连” 等仿制玩具牟利，

在伍氏兄弟从事这门生意后也“近水楼台先

得月”， 从他们这儿进货出售。 随着伍某三

的加入， 一条完整的制假、 贩假产业链就此

形成。

此前， 有消费者在伍某三的网店购买了

“娜美克星神龙” 玩具， 在收到后发现玩具

做工粗糙， 怀疑是假冒伪劣产品， 便前往徐

汇公安分局报案。

2021 年 9 月， 公安机关找到了伍某三

的经营办公点和仓库， 查获待销售的“火

拳艾斯” 等玩具产品 10000 余件， 共计价

值 100 余万元。 根据部分查获货物的发货

地址， 公安机关顺藤摸瓜， 查到伍氏兄弟

的玩具厂， 当场抓获伍某大、 伍某二等人。

警方在现场查获已经制作完成的 《龙珠》 系

列“娜美克星神龙” 玩具产品共计 900 余

件。

经查实， 伍氏兄弟在 2021 年 8 月生产

了 5000 件“娜美克星神龙” 玩具， 售价从

55 元至 200 元不等。 经鉴定， 上述产品与

株式会社万代、 株式会社梅格屋的同系列玩

具构成复制关系。 伍某三通过网店销售侵权

玩具， 销售额共计 80余万元。

经徐汇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徐汇法院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王聪

外出遛狗时， 身形庞大的萨摩耶犬，

突然站起扑向一位八旬老翁。 老翁仰摔在

地， 后抢救无效死亡， 家属悲痛之余诉至

法院索赔。 救助人、 领养人、 饲养人、 管

理人， 究竟谁应负责？ 近日， 青浦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这起纠纷案。

萨摩耶扑人致死

家属诉赔57万元

2021 年某日下午， 王老先生刚从老

年活动室出来准备回家， 恰遇李果牵着萨

摩耶经过。 谁知， 萨摩耶突然站起， 扑向

王老先生。 王老先生受惊吓后仰摔在地，

头部和背部因先着地而受伤， 随后被送往

医院就医。 因脑部受伤引发肺炎等并发

症， 王老先生经抢救无效死亡。 家属将萨

摩耶领养人刘鸣、 救助人高天等相关人员

诉至法院， 要求共同赔偿经济损失共计

57万余元。

高天辩称， 自己从事宠物救助工作已

有十多年， 涉案萨摩耶是自己救助的流浪

狗， 刘鸣是该萨摩耶的领养人。 自己按照

刘鸣指示， 将萨摩耶送至指定地址， 并交

由李果照顾。 因此， 自己只是救助人， 刘

鸣系领养人， 李果是实际饲养人、 管理

人， 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

刘鸣辩称， 自己经人介绍同意替高天

代养萨摩耶， 并喂养在单位的空房间内。

自己从未喂养或管理过萨摩耶， 都是委托

朋友李果管理。 事发时也是由李果牵着萨

摩耶， 自己并不在现场， 李果也并非自己

员工。 事发后自己将此事告知了高天， 高

天将萨摩耶领走。 因此萨摩耶的实际饲养

人是高天， 实际管理人是李果， 应由他二

人承担责任。

李果辩称， 自己受朋友刘鸣委托帮忙照

顾萨摩耶， 自己本身不具有管理动物而获得

利益的主观意思， 只是临时管理人， 事发时

牵了狗绳， 尽到了管理义务。 狗与死者没有

发生接触， 没有造成直接伤害， 是死者避让

时自己摔倒。 死者另有一些基础疾病， 其死

亡与自身原有疾病相关。 出于人道主义， 自

己愿意承担 10%的责任。

法院：

酌情分别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现场的视频显示，

李果牵引着没有办理相关证件的萨摩耶， 经

过正常行走的王老先生附近时， 萨摩耶突然

站起前扑， 王老先生因受惊吓当场摔倒， 王

老先生对自身损害发生并不存在过错， 据此

不应减轻侵权责任人的赔偿责任。 至于王老

先生死亡原因， 依据出院小结记录， 其在摔

倒入院后不久即转入重症监护室， 后合并多

脏器功能衰竭死亡； 被告辩称摔倒与死亡并

无因果关系， 缺乏相关反证， 法院不予采

信。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庭审

查明的事实， 高天作为动物的饲养人， 无证

饲养犬只， 该萨摩耶造成王老先生损害， 高

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虽然案涉犬只不由刘鸣实际照管， 但犬

只的居住场所等均由刘鸣提供， 犬只的管理

事宜也由刘鸣与高天微信沟通， 故其作为管

理人也应承担责任。 李果受刘鸣委托照顾犬

只， 日常饲养由其负责， 且事发时由李果牵

引犬只， 也应承担责任。

综合考虑， 对原告方的相关损失， 法院

酌定高天、 刘鸣、 李果各承担 50%、 30%、

20%的赔偿责任。 在计算高天的赔偿金额

时， 应扣除高天已垫付的 1万元。

（文中所涉人物均为化名）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00 后小松 （化名） 在晚上闭园之前， 进

入上海某生态公园， 不料就此殒命于园内湖

中。 小松的父母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 将

生态公园的管理方告上法院， 要求为小松的死

买单， 但生态公园却认为小松是自杀。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00后青年死于生态公园

父母索赔177万元

小松的父母表示， 小松事发时才刚满 19

岁， 2022 年 2 月 16 日 21 点多， 他来到上海

某生态公园， 最终被发现在园内水域中死亡。

经公安机关调查认定， 死亡原因不排除溺亡可

能。 小松的父母认为， 生态公园是环城绿带项

目， 管理方将该园养护工作发包给某养护公

司， 养护公司又发包给了某园林公司负责， 遂

将三者告上法庭。

小松的父母认为， 三被告在生态公园内水

域处铺设的草地紧邻水面， 旁边未设置护栏和

安全警示标志， 导致小松落水； 且园林公司在

发现小松长时间未出园后， 并未查看监控或派

人搜寻， 最终导致他死亡的后果。 三被告未能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行为存在过错， 且与小松

死亡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故三被告应承

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为此， 小松父母

将三家单位告上了法院， 索赔各项经济损失合

计 177万余元。

被告：

已尽安全保障义务，不排除自杀

管理方和养护公司表示， 事故发生地生态

公园是一个社区级别的城市公园， 免费向公众

开放， 生态公园的管理方不具体负责生态公园

的日常管理工作。 生态公园的养护管理事务由

养护公司负责， 养护公司又将养护管理事务分

包给园林公司具体实施。

事发当天， 小松于 21时 13 分许入园， 园

内监控最后一次拍摄到其踪迹为 21 时 16 分，

显示小松自行走到靠近湖边的小路并向湖边走

去。 第二天早上， 园内养护工人发现湖边长椅

上留有手机、 身份证、 衣物等个人用品， 遂报

告生态公园保安， 保安报警， 公安刑侦机关进

行侦查， 之后在园内湖中发现小松的遗体。

管理方认为， 死者小松出事时， 已满 18

周岁， 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对自身安全

负责， 管理单位已在园内湖畔处设置了安全警

示标志， 进行了安全提示， 尽到了管理义务；

且根据上述事发经过， 两家单位有理由怀疑死

亡事故是死者个人主观实施危险行为的后果。

园林公司则指出， 生态公园没有围墙， 常

规的入园方式是从主入口进入， 除主入口外，

还有东、 南、 北三侧的出入口。 2022 年 1 月 3

日起， 生态公园闭园时间延长到 22： 00。 游

客可以免费进出， 不实施入园登记制度。 当天

小松入园， 因其入园时间较晚， 门口保安对其

进行了简单询问， 小松回答其有物品遗漏在园

内卫生间里， 需要入园取回， 保安遂放行。 园

林公司认为案涉事故是由死者个人因素导致，

不排除自杀可能， 公司已尽到了合理范围内的

安全保障义务， 故不同意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

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有瑕疵

法院审理后表示，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 被

告管理方和养护公司并不实际负责生态公园管

理业务， 其签订合同的行为本身不具有过错，

在本案中也未实施其他导致小松死亡的行为，

故不成立侵权行为， 不承担侵权责任。 园林公

司作为生态公园的实际管理人， 对入园游客承

担着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虽然其已在涉事水

域设置了安全提醒标志， 但其安全保障义务的

履行仍存在一定的瑕疵， 这主要体现在事发当

天， 小松在较晚时间单独入园， 入园时门口保

安已发觉有些异常， 并叫住小松进行询问， 在

小松自述入园寻找物品后才予以放行， 并要求

小松尽快离园。 但之后小松迟迟未出园， 保安

虽入园巡视， 却在尚未确定小松已出园或确认

其安全状态时， 即放弃继续寻找或确认， 以致

未能在第一时间发现他出事， 也未能在第一时

间组织施救或报警。

法院因此认为， 养护公司未能完全尽到谨

慎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存在管理上的过失， 应

对小松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 同时， 法院亦注

意到， 事发时， 小松已年满 18 周岁， 是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其对自身安全负

有更高的谨慎注意义务， 然其在夜间前往生态

公园湖畔处， 后落水身亡， 自身应对死亡后果

负更大的责任。 综合法院酌定园林公司承担

15%责任， 其余责任由死者自负。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商品上的商标防伪扣是日常最常

见的防伪方法之一， 然而令人防不胜防的是，

鉴别假货的防伪扣竟然也被“山寨” 了。 日

前， 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

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提起公诉的案件公开开

庭审理， 部分人大代表、 企业代表现场旁听了

庭审。 杨浦区人民法院当庭以非法制造、 销售

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两被告人有期

徒刑 3年， 缓刑 3年， 并处罚金。

2020 年 5 月起， 被告人王某麒在未取得

某知名注册商标品牌授权的情况下， 购买了许

多空白防伪扣， 随后租赁某办公场所， 自行通

过激光打标机将某知名品牌标识打印在空白防

伪扣上， 并通过网店对外销售。 一年多的时

间， 王某麒共计销售该标识防伪扣 30余万个。

次年 3月， 被告人王某 （王某麒妻子） 见有利

可图， 随即加入一同制造该注册商标标识， 7

个月的时间共同销售带有该标识防伪扣 20 余

万个。

案发后， 检察机关就第一时间对本案进行

提前介入， 对接知识产权权利人， 沟通案情，

引导其提供涉案的全面证据材料， 同时引导公

安机关及时固定涉案网店的后台数据。

制造、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标识是制假、 售

假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不仅严重扰乱了国家对

商标的管理秩序， 还侵犯了商标注册人对注册

商标的专用权， 影响了产品质量、 产品安全。

知识产权权利人“先鉴别、 后发货” 的新经营

模式， 保障消费者安心购买正品商品， 以此与

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 因此涉案商标标

识承载的是消费者对于品质的需求和信任。 两

名被告人将生产、 销售的假冒涉案商标防伪扣

流入市场后， 给包装的假冒伪劣产品添上了非

法“保护色”， 进而还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

成危害， 对市场正常经营秩序造成破坏。

庭审中， 杨浦区人民法院当庭以非法制

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两被

告人有期徒刑 3年， 缓刑 3年， 并处罚金。

为延伸办案效果， 强化诉源治理， 检察官

认真分析梳理案件成因， 围绕升级技术手段、

不断加大防伪力度； 搭建数据排查模型， 强化

防范能力和水平； 完善线索移送机制建设， 构

建知识产权“大保护” 格局等多个方面， 依法

向被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

被害公司回复表示感谢检察机关对企业健

康发展、 免于知识产权被侵害所提出的具有实

际操作性的建议， 已逐项研究检察建议内容，

并落到实处， 将更好地维护消费者及品牌权利

人的合法权益， 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现场旁听庭审的人大代表、 企业代表纷纷

表示，通过旁听庭审，感受到了司法机关服务保

障民营企业、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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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男子殒命公园 意外还是自杀？
法院：酌定园林公司承担15%责任 其余责任由死者自负

萨摩耶扑人致八旬老翁死亡
诉赔57万元谁来担？

鉴别假货的防伪扣竟也被“山寨”
两被告人获刑3年 缓刑3年

直播间背后的制假流水线
三兄弟制造、贩卖侵权动漫周边玩具获刑


